附件2
评审原则和评审方法
1.评审原则
（1）本次磋商遵循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磋商小组成员按照客观、公正、审慎的原则，根据磋商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未实质性响应磋商文件的响应文件按无效响应处理，并告知提交响应文件的投标人。
（2）磋商小组应当根据综合评分情况，按照评审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 3 名以上成交候选投标人，并编写评审报告。评审得分相同的，按照最后报价由低到高的顺序推荐。评审得分且最后报价相同的，按照技术指标优劣顺序推荐。
（3）评审报告应当由磋商小组全体人员签字认可。磋商小组成员对评审报告有异议的，磋商小组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推荐成交候选投标人，采购程序继续进行。对评审报告有异议的磋商小组成员，应当在报告上签署不同意见并说明理由，由磋商小组书面记录相关情况。磋商小组成员拒绝在报告上签字又不书面说明其不同意见和理由的，视为同意评审报告。
2.评分标准
根据省、市有关规定，磋商小组成员按照客观、公正、谨慎的原则，根据磋商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根据排名先后确定成交候选投标人。
                                                      


综合评分细则

	项目
	评分类别
	总分
	评分标准

	报价部分
	报价得分
	30 分
	报价得分=有效投标人最低投标价÷有效投标人投标价×30

	






技术部分
	
技术参数响应
	
20 分
	投标人必须对采购文件各项采购清单要求作出明确的逐项响应：投标人提供的技术参数完全满足或优于采购文件要求的得20 分；技术指标每有 1 条负偏离的扣 1 分，扣完为止；

	
	

实施方案
	

15 分
	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及进度计划。包括但不限于：项目管理组织机构、人员配备、安装进度计划保证措
施、质量保证措施、安全防护及文明安装措施，以及保证项目顺利实施的其他因素。方案详尽、合理、可操作性强的，得 15- 10 分；方案较详尽、合理、可操作性较强的，得 9-5 分；方案差，得 4-1 分；不提供不得分。

	
	

售后服务方案
	


10分
	供应商根据本项目制定售后服务方案、 日常维护保养方案（包括维保期内服务措施、维保部件范围、备品备件清单、 服务标准）、故障应急处理方案 （包含故障响应修复时间及保障措
施）。评标委员会根据投标供应商提供的方案进行综合评审：
方案详尽、合理、可操作性强的，得 10-5 分；方案较详尽、合理、可操作性较强的，得 9-5 分；方案差，得 4-1 分；不提供不得分。

	



商务部分
	
类似业绩
	
5 分
	提供 2020 年 1 月 1 日以来，消防设备或消防施工项目业绩。提供成交(中标）通知书或合同扫描件加盖投标人公章。每提供一个得 2.5 分，最高得 5 分。资料提供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售后承诺
	

10 分
	证明材料： 以承诺函(格式自拟)加盖投标供应商公章为准。

	
	
拟投入项目人员
	

10分
	1.项目经理具有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职称的得5分，维保人员具有高级消防维保操作证的得 5 分，中级不得分，本项满分10分。
（证明材料：提供以上人员相关证书、2025 年 1 月至今任意 1月投标供应商为其缴纳的社保证明材料的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投标供应商公章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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